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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度晋江经济开发区标准厂房与基础配套

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绩效重点评价报告

受晋江市财政局委托，我司（厦门市恒璟管理顾问有限公司）

对 2023 年“晋江经济开发区标准厂房与基础配套”项目开展绩效

评价，形成评价报告。

本次评价的目的在于：通过绩效评价，衡量专项债的产出与

效益，了解、分析、检验项目资金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标，为资

金安排提供重要依据。同时促进项目单位及时总结经验，发现问

题、改进工作，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，提高专项债使用效益。

本次评价对象即资金使用与管理的责任主体为福建省晋江市

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，根据 2021 年 7 月 27 日《晋江市发

展和改革局关于晋江经济开发区标准厂房与基础配套设施项目建

议书的批复》（晋发改审〔2021〕117 号），“晋江经济开发区

标准厂房与基础配套”总投资概算控制在 267998.78 万元以内。

根据2023年6月福建省晋江市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编制的

《2023年第二批福建省政府专项债券——晋江经济开发区标准厂

房与基础配套设施项目实施方案》，2023 年发行专项债券 80000

万元,占总投资估算的 29.85%。本次评价范围为 2023 年“晋江经

济开发区标准厂房与基础配套”专项债券项目，项目资金为 80000

万元，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福建省晋江市工业园区开发建设

有限公司已申请专项债资金 46000 万元，到位专项债资金 46000

万元，实际支出 45923.05249 万元，专项债执行率=（实际使用债

券资金/实际到位债券资金）×100%=99.83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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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资金属性及评价目的，采取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，

设计并建立包括项目决策、过程、产出及效益 4 个 1 级指标，在

此基础上建立 3 级指标体系，结合书面评价、现场走访及问卷调

查结果对项目实施绩效评价进行打分。

经评价，“晋江经济开发区标准厂房与基础配套”得分为78.66

分，等级为“中”。

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实施方案等资料，本项目建设内

容按照项目性质分类主要包括标准厂房与智能工厂、安东园碳中

和园区配套项目、智慧园区新基建项目、市政配套设施、公建配

套设施等 5 大部分，项目总投资 267998.78 万元，全部为固定资

产投资，其中建设投资 247158.78 万元，建设期利息 20840 万元，

截至 2024 年 8 月的建设进度如下表：

项目性质分类
建设投资

（万元）
截至 2024 年 8 月的建设进度

1.标准厂房与智

能工厂
107009.26

①标准厂房（晋江经开区绿色高端面料整

理微工业园）项目已竣工验收；

②污水站部分设施桩基施工完成；

③场内蒸汽管道施工完成待验收；

④智慧仓货架：施工队、监理已进场，待

图纸调整报审后施工。

2.安东园碳中和

园区配套项目
23194.08 未启动

3.智慧园区新基

建项目
14998.66 未启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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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性质分类
建设投资

（万元）
截至 2024 年 8 月的建设进度

4.市政配套设施 90660.63

①市政道路工程：已完成13条道路的验收；

②管网改造工程：已完成 4 个管道项目的

验收；

③土石方及防护工程：未启动；

④景观提升工程：未启动；

⑤河道整治工程：未启动。

5.公建配套设施 11296.15

①垃圾中转站：未启动；

②综合服务中心：未启动；

③时尚园景观配套用房工程：未启动；

④公共停车场：未启动。

合计 247158.78 /

评价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：

（一）专项债资金对应年度工作量缺失，无法准确评估资金

使用效率和建设进度

根据2023年6月福建省晋江市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编

制的《2023 年第二批福建省政府专项债券——晋江经济开发区标

准厂房与基础配套设施项目实施方案》，方案中未明确体现当期

申请的专项债资金 8 亿元对应的实际工作量，只体现了整个项目

的总建设计划。这一情况不利于判断本年度申请的专项债规模是

否充分，是否与实际工作任务相匹配，导致进一步影响对当年度

资金使用效率和实际建设进度的准确评估。

（二）专项债券期限与项目回收期不匹配，增加财务风险

《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财

预〔2020〕94 号）该文件明确指出“专项债券期限原则上与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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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相匹配，并统筹考虑投资者需求、到期债务分布等因素科学

确定，降低期限错配风险，防止资金闲置……避免人为将偿债责

任后移”。根据可研报告的未来现金流量表测算情况（项目计算

期按 23 年计算，其中建设期 4 年，建设期第 4 年部分项目可投入

运营，经营期 20 年），投资回收期（税后）为 15.65 年（含建设

期），即第 16 年（含建设期）即可收回投入成本。但本项目计划

在建设期每年均申请期限为 20 年期的专项债券，债券期限与项目

实际回收期不完全匹配，存在一定的期限错配风险。

（三）专项债资金支付超一年期，出现资金闲置

本项目发行专项债券募集资金 80000 万元（2023 年第二批福

建省政府专项债券）于 2023 年 6 月 27 日开始拨付专项债资金，

并根据实际项目情况支付给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服务单位。截至

2024 年 6 月 26 日（即满 1 年），本项目累计支出 75053.41 万元，

剩余 4946.59 万元待支出,出现一定的资金闲置情况。

（四）验收报告缺失落款日期，模糊工程责任界定

评价小组查阅了合同文件、验收报告等资料，未发现项目建

设与合同要求存在显著差异，但五里园（灵石路一标段、灵石路

二标段）、食品园（望山路、冠兴路、侨声路、侨冠路）共 6 条

改造道路的验收报告均无验收落款日期。缺少落款日期可能影响

验收报告的法律效力，使得项目验收的完成时间无法明确确定，

进一步导致保修期起始时间不清晰，影响责任划分。

（五）消火栓箱体损坏未及时修复，园区消防安全存隐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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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小组于 2024 年 8 月 15 日到晋江经开区绿色高端面料整

理微工业园进行实地查看。发现消火栓的箱体左侧出现了明显的

凹陷，通过现场询问得知是由于入驻企业搬运生产器械碰撞造成

的，后续将由入驻企业予以修复。消火栓箱体的损坏可能影响其

正常使用功能，在紧急情况下可能无法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，构

成安全隐患。虽然已确定由入驻企业负责修复，但如果修复不及

时，导致在修复前发生火灾等事故，园区管理方可能面临连带责

任。

（六）道路改造后维护不足，交通安全与市容市貌未得到保

障

评价小组于 2024 年 8 月 15 日到力马路（于 2022 年 1 月 6 日

验收）、东山路（于 2024 年 3 月 7 日验收）、布林支二路（于

2023 年 5 月 19 日验收）这三个不同时间完工验收的道路改造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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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阶段情况进行实地查看，发现如下问题：

1.东山路的导流线不全（改造后因附近公司的地下线缆修复

工程，线缆上方道路进行重新铺设），倒三角减速让行标志不全

（改造后因路面毁损进行重新铺设），但目前均尚未对路面导流

线进行恢复和补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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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东山路人行道的侧石和路面破损：改造后因乱停车碾压等

原因导致侧石和路面破损。

3.布林支二路因为乱停车碾压等原因出现路面损毁、人行道

塌陷、井盖破损等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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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，报告建议：

（一）优化编制专项债实施方案，确保申请债务规模与实际

工作任务相匹配

建议福建省晋江市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在编制各批次

的专项债券项目实施方案时,需将整体项目建设计划分解为具体

的年度工作任务,明确具体对应的建设内容、规模和进度目标,确

保申请的专项债规模与实际工作任务相匹配。同时，在方案编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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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中,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,深入论证年度资金需求的合

理性和必要性。

（二）优化专项债券期限结构，匹配项目回收期以降低财务

风险

根据项目 15.65 年的投资回收期（含建设期），调整后续专

项债券期限结构，更好地匹配项目实际回收期。同时加强对项目

运营期现金流的预测和管理，确保项目产生的收益能够及时、足

额用于偿还专项债券。在产生收益的年度，适当提取偿债储备金，

为后期可能出现的偿债压力做好准备。定期评估项目运营情况和

偿债能力，及时发现和应对可能出现的财务风险。

（三）优化专项债资金管理，提高使用效率，减少资金闲置

严格控制项目实施进度，确保各项工作按计划推进，减少因

项目延期导致的资金闲置。定期（如每季度）对项目资金需求进

行评估和调整，及时优化资金使用计划。与财政、发改等相关部

门进一步沟通和协作，共同提高专项债资金使用的精准性和效率。

（四）完善验收流程规范，明确责任划分

建议对验收流程进行规范，确保所有验收报告均完整记录落

款日期。通过明确验收报告的签署日期，可以有效确定项目验收

的完成时间，从而明确保修期的起始时间，避免因时间不清晰导

致的责任划分不明确问题。

（五）确保消火栓箱体及时修复，消除安全隐患

园区管理方应督促入驻企业尽快修复损坏的消火栓箱体，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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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具体的修复时限，并检查修复进展情况。同时，在修复完成前，

园区管理方应采取临时措施，确保在紧急情况下消火栓仍能正常

使用。此外，园区应加强对入驻企业的安全教育和管理，明确搬

运生产器械时的安全操作规程，防止类似事件发生。

（六）强化道路改造后维护工作，保障交通安全和市容市貌

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对道路改造后的维护和管理，针对导流线

缺失、倒三角减速让行标志等交通标志线不全、路面损毁、人行

道塌陷等情况，应尽快恢复和补划相应标志线，并修复人行道和

道路设施。同时，建议加强对乱停车行为的管理，防止进一步损

坏道路基础设施，从而保障交通安全和市容市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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